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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示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

序

号
行政事项 承办单位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法律依据 承诺方式

1

实施中等以下

学历教育、学前

教育的学校设

立、变更和终止

审批

行政审批局
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

文件

证明学校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

学场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办教育促进法》
书面承诺

2

实施中等以下

学历教育、学前

教育的学校设

立、变更和终止

审批

行政审批局
校长、教师、财会人员

的资格证明文件
证明学校有合格的教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办教育促进法》
书面承诺

3
饮用水供水单

位卫生许可
行政审批局 消毒产品索证

证明供水单位具有合格的消毒

设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

染病防治法》《城市

供水条例》《生活饮

书面承诺



2

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

法》

4

医疗机构设置

审批及执业许

可（含中医医疗

机构）

行政审批局
医疗机构房屋土地使

用的证明材料

证明医疗机构有开展诊疗工作

的场所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

例》《医疗机构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

书面承诺

5

放射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资质

认定

行政审批局 工作场所使用证明
证明申请人有开展放射卫生技

术服务的场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

业病防治法》《陕西

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资质审定管理规

定》

书面承诺

6

基层法律服务

工作者执业核

准

行政审批局 无犯罪证明
证明申请人没有因故意犯罪受

到刑事处罚

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

者管理办法》
书面承诺



3

7

民办非企业单

位登记成立许

可

行政审批局 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证明单位有固定办公场所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

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书面承诺

8
社会团体登记

成立许可
行政审批局 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证明单位有固定办公场所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
书面承诺

9
危险化学品经

营许可

行政审批服

务局

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

格的证明

证明其他从业人员已经培训且

合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
书面承诺


